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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卫〔2022〕47 号

关于印发上城区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
机构发展相关办法的通知

区政府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现将《上城区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展相关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市上城区卫生健康局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

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

2022 年 11 月 16 日

ASCD67-2022-001

杭州市上城区卫生健康局

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

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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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城区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展相关办法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3 岁

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的通知》《杭州市上

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质量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

设实施办法的通知》《杭州市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认定管

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扶持我区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

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，结合辖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上城辖区内已备案并经区卫健局或区教育局根

据《杭州市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认定

的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婴幼儿成长驿站。

二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按照“属地统筹、政社协同、普及普惠”的原则，依

法规划、科学布局与常住人口规模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相适应的

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。至 2022 年底，每个街道至少应设

立 1 家公建民营的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；至 2025 年，全

区每千人拥有婴幼儿照护托位 4.6 个，其中普惠性托位占比高于

省市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由街道负责无偿提供房产的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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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每人每月保育费不得超过 3000 元，协议服务时间至少满 5

年（机构原因除外），场所装修及设施设备费用由运营机构承担。

鼓励辖区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房产无偿或低价提供开设普惠性婴

幼儿照护服务机构。

（三）给予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年度收托补贴，具体

按《杭州市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实施示范性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等级评定，对

评为区级示范性机构的，按机构规模分别给予 5—10 万元一次性

奖励，并优先推荐参评市级示范性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。

（五）建立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实训基地，

为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无偿提供专业技能指导和培训服

务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立医育服

务机制，提供全方位卫生保健与指导服务，相关经费纳入区卫健

局年度财政预算。

（六）实施婴幼儿成长驿站等级评定，对当年新增的示范型、

基础型婴幼儿成长驿站分别给予 2 万元、1 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

助；对规范运营的示范型、基础型婴幼儿成长驿站（不含当年新

建），每年分别给予 1 万元和 0.5 万元的运营补助。

三、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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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区卫健局负责对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成长驿

站实行备案管理，开展动态等级评估工作；负责机构普惠认定管

理，做好补助资金核定、绩效管理与评价等相关工作；对享受第

2、3 条扶持政策的机构实施价格备案机制。

（二）区教育局牵头推进托幼一体化，负责幼儿园托育部普

惠认定管理，协同做好收托补助统计和发放工作。

（三）各街道负责托育机构的日常监管巡查及补助经费发放，

负责婴幼儿成长驿站的建设和运营。

（四）区财政局负责落实资金保障，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

监管。

四、其他

本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区卫生健康局负责解

释。如上级文件有最新规定，将及时作出相应调整。

抄送：市卫健委，区府办。

杭州市上城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2年11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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